
个案撮要  

 

投 诉 地 政 总 署 在 处 理 一 间 佛 院 的 搬 迁 申 请 一 事 上 有 失 当 之

处 ， 以 及 投 诉 房 屋 署 在 取 消 佛 院 的 暂 准 证 之 前 ， 没 有 另 外

提 供 地 方 安 置 佛 院 。  

 

投 诉  

 

 投 诉 人 是 一 间 佛 院 的 主 持 人 。 一 九 九 一 年 ， 投 诉 人 接

获 政 府 通 知 ， 由 于 要 清 拆 佛 院 所 在 的 地 区 ，她 必 须 把 佛 院 迁

往 别 处 。 过 去 数 年 ， 地 政 总 署 曾 物 色 了 数 幅 土 地 ， 供 投 诉 人

重 建 佛 院 之 用 ；但 投 诉 人 尝 试 申 请 批 地 ， 却 因 种 种 理 由 而 不

成 功 。  

 

2 .  最 后 ， 地 政 总 署 于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一 月 建 议 投 诉 人 考 虑

在 「 A」 土 地 重 建 佛 院 。 由 于 佛 院 所 在 地 区 已 到 期 清 拆 ， 而

投 诉 人 已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 ， 向 地 政 总 署 申 请 批 出 「 A」 土

地 ， 以 重 建 佛 院 ， 因 此 ， 房 屋 署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八 月 向 投 诉 人

发 出 暂 准 证 ，使 她 可 以 使 用「 A」土 地 。虽 然 过 去 这 些 年 来 ，



投 诉 人 花 了 不 少 心 血 和 金 钱 ，但 地 政 总 署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

才 告 诉 她 ，该 署 不 批 准 她 为 要 求 批 地 以 重 建 佛 院 而 提 出 的 申

请 ， 而 其 所 持 理 由 应 该 在 很 多 年 前 便 已 经 可 以 确 定 ； 投 诉 人

对 此 感 到 不 满 。  

 

3 .  此 外 ， 房 屋 署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终 止 有 关 批 准 投 诉 人

使 用 「 A」 土 地 的 暂 准 证 前 ， 没 有 另 外 提 供 地 方 安 置 佛 院 ；

投 诉 人 亦 认 为 该 署 这 样 做 并 不 公 平 ， 对 此 感 到 不 满 。  

 

调 查 及 观 察 所 得 的 结 果  

 

对 地 政 总 署 的 投 诉  

 

4 .  根 据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提 供 的 资 料 ，佛 院 旧 址 占 地 约 65 平

方 米 。 地 政 总 署 由 一 九 九 二 年 三 月 开 始 处 理 投 诉 人 的 申 请 ；

投 诉 人 是 向 该 署 申 请 以 私 人 协 约 方 式 批 地 重 建 佛 院 。  

 

5 . 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一 月 ，地 政 总 署 建 议 投 诉 人 考 虑「 A」土

地 ， 并 建 议 她 向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申 请 规 划 许 可 。 投 诉 人 其 后



向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提 出 申 请 ， 并 于 一 九 九 五 年 八 月 获 得 批

准 。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 ， 投 诉 人 向 地 政 总 署 申 请 批 出 「 A」 土

地 ， 以 便 把 佛 院 迁 往 该 处 。 不 过 ， 地 政 总 署 后 来 发 觉 ，「 A」

土 地 的 面 积 较 佛 院 旧 址 的 面 积 大 差 不 多 30 倍 。 此 外 ， 若 把

该 幅 土 地 批 给 佛 院 ，该 署 亦 不 肯 定 佛 院 是 否 有 足 够 的 财 力 完

成 拟 议 的 发 展 项 目 。 地 政 总 署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告 诉 投 诉

人 ， 该 项 拟 议 发 展 计 划 不 获 接 纳 ， 并 请 她 缩 减 发 展 计 划 的 规

模 ， 将 所 申 请 土 地 的 面 积 缩 减 至 与 佛 院 旧 址 的 面 积 相 同 。投

诉 人 于 是 调 整 了 发 展 项 目 的 规 模 。 尽 管 如 此 ， 她 提 交 的 申 请

最 终 亦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二 月 在 地 区 地 政 会 议 上 遭 拒 绝 ，理 由 如

下 ：  

 

 ( a )  佛 院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才 注 册 成 为 法 人 团 体 ， 时 间 尚

短 ， 未 具 规 模 ；  

 

 ( b )  佛 院 在 发 展 及 管 理 如 此 大 的 机 构 的 能 力 方 面 并 未

受 过 考 验 ， 而 且 没 有 以 往 的 纪 录 可 作 证 明 ； 以 及  

 

 ( c )  不 肯 定 佛 院 是 否 有 足 够 的 财 力 按 照 建 议 的 计 划 发



展 上 述 土 地 。  

 

地 区 地 政 会 议 亦 决 定 ， 首 先 以 短 期 租 约 方 式 ， 将 附 近 另 一 幅

细 小 的 土 地 批 给 佛 院 。  

 

6 .  虽 然 本 署 不 会 就 地 区 地 政 会 议 批 地 的 决 定 作 出 评 论 ，

但 本 署 认 为 ， 既 然 地 政 总 署 本 身 也 不 同 意 把 「 A」 土 地 批 出

作 重 建 佛 院 之 用 ， 便 不 应 建 议 投 诉 人 申 请 「 A」 土 地 ， 这 样

做 　 实 是 不 负 责 任 。 问 题 的 关 键 是 ，地 政 总 署 一 直 都 知 道 佛

院 旧 址 的 面 积 细 小 ， 因 此 其 管 理 的 范 围 较 小 ， 经 验 亦 不 多 。

未 经 初 步 研 究 佛 院 是 否 有 财 力 和 管 理 能 力 发 展 上 述 较 佛 院

旧 址 面 积 大 30 倍 的 土 地 之 前 ， 地 政 总 署 根 本 不 应 建 议 投 诉

人 申 请 「 A」 土 地 。  

 

7 .  本 署 认 为 ， 地 政 总 署 在 处 理 投 诉 人 的 个 案 上 ， 敷 衍 塞

责 ，以 致 浪 费 了 投 诉 人 在 聘 请 顾 问 公 司 拟 备 各 种 图 则 和 地 方

分 配 表 方 面 所 花 的 心 血 、 时 间 和 金 钱 。 倘 若 地 政 总 署 在 研 究

申 请 人 是 否 合 资 格 、 有 财 力 和 管 理 能 力 ， 以 及 符 合 该 署 在 政

策 和 指 引 所 订 明 的 其 他 条 件 时 ， 采 取 更 负 责 任 的 态 度 ， 然 后



才 建 议 投 诉 人 申 请 「 A」 土 地 ， 则 上 述 情 况 是 应 该 可 以 避 免

的 。 经 考 虑 上 述 各 点 后 ， 申 诉 专 员 的 结 论 是 ， 对 地 政 总 署 的

投 诉 是 成 立 的 。  

 

对 房 屋 署 的 投 诉  

 

8 .  根 据 房 屋 署 署 长 提 供 的 资 料 ， 投 诉 人 要 求 政 府 另 配 土

地 重 建 佛 院 一 事 ，一 直 由 地 政 总 署 在 清 拆 统 筹 委 员 会 的 统 筹

下 负 责 处 理 ， 该 委 员 会 由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担 任 主 席 。  

 

9 .  在 另 配 土 地 供 重 建 佛 院 一 事 上 ，房 屋 署 所 担 当 的 角 色 ，

是 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提 供 协 助 ，因 为 该 署 是 政 府 在 进 行 清 拆 行

动 以 便 将 有 关 土 地 作 重 建 及 其 他 用 途 的 代 理 人 。由 于 该 地 区

须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八 月 ／ 九 月 前 清 拆 ，房 屋 署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八

月 向 投 诉 人 发 出 暂 准 证 ，让 她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至 一

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间 使 用 「 A」 土 地 ； 其 后 再 把 期

限 延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条 件 是 佛 院 要 求 批 地 在

「 A」 土 地 上 重 建 佛 院 的 申 请 ， 须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年 初 提 交 地

区 地 政 会 议 审 批 。  



 

1 0 .  据 本 署 所 知 ， 房 屋 署 向 申 请 人 发 出 暂 准 证 ， 是 因 为 该

地 区 清 拆 在 即 、该 地 区 仍 然 属 房 屋 署 所 有 ，以 及 该 署 知 道 地

政 总 署 仍 在 处 理 投 诉 人 的 申 请 。不 过 ，到 了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，

该 地 区 清 拆 后 ， 该 幅 土 地 不 再 属 于 房 屋 署 所 有 。 因 此 ， 房 屋

署 不 能 再 批 准 延 长 暂 准 证 的 期 限 。 再 者 ， 有 关 另 配 土 地 供 重

建 受 影 响 的 小 区 设 施 和 宗 教 机 构 的 事 宜 ，一 直 由 清 拆 统 筹 委

员 会 负 责 统 筹 。 有 鉴 于 上 述 各 点 ， 申 诉 专 员 的 结 论 是 ， 对 房

屋 署 的 投 诉 并 不 成 立 。  

 

 

建 议  

 

1 1 .  申 诉 专 员 建 议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透 过 其 属 下 分 区 地 政 处 ，

协 助 物 色 合 适 的 土 地 ，供 投 诉 人 考 虑 ， 以 便 可 以 尽 快 批 地 或

以 短 期 租 约 方 式 批 地 给 佛 院 作 重 建 之 用 ，并 在 有 需 要 时 要 求

民 政 事 务 处 提 供 协 助 。  

 

 



地 政 总 署 署 长 及 房 屋 署 署 长 的 评 论  

 

1 2 . 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评 论 说 ， 事 实 上 ， 地 政 总 署 在 一 九 九 二

年 已 向 民 政 事 务 处 查 核 佛 院 的 财 力 。他 指 出 ， 因 为 直 接 另 配

土 地 完 全 不 在 现 行 政 策 的 范 围 内 ，而 且 佛 院 并 非 建 于 私 人 土

地 上 ， 所 以 该 署 并 无 责 任 向 佛 院 建 议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， 何 况 投

诉 人 于 较 早 时 已 收 取 因 清 拆 而 发 放 的 特 惠 津 贴 。房 屋 署 署 长

对 本 报 告 并 无 作 出 任 何 评 论 。  

 

结 语  

 

1 3 .  本 署 已 审 慎 考 虑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的 评 论 。 本 署 认 为 ， 由

于 地 政 总 署 只 是 依 赖 西 贡 民 政 事 务 处 所 提 供 的 数 据 ，而 并 无

真 正 核 实 申 请 人 的 财 政 资 源 ，因 此 不 能 视 为 已 适 当 地 查 核 申

请 人 的 财 力 。 本 署 调 查 后 发 觉 ， 除 了 财 政 上 的 考 虑 因 素 外 ，

申 请 人 是 否 有 能 力 发 展 及 管 理 一 个 面 积 如 拟 议 的 土 地 一 样

大 小 的 佛 院 ，亦 是 地 区 地 政 会 议 审 议 该 宗 申 请 时 的 一 个 主 要

考 虑 因 素 ； 而 地 政 总 署 初 时 亦 没 有 采 取 适 当 的 行 动 ， 确 定 申

请 人 的 能 力 。由 于 有 关 当 局 根 本 不 会 批 准 把 拟 议 的 土 地 批 给



佛 院 作 重 建 用 途 ，本 署 认 为 地 政 总 署 建 议 投 诉 人 申 请 该 幅 土

地 的 做 法 是 不 恰 当 和 不 负 责 任 的 。  

 

1 4 .  至 于 直 接 另 配 土 地 的 问 题 ， 本 署 并 无 建 议 地 政 总 署 直

接 另 配 土 地 给 佛 院 ，因 为 倘 若 以 批 地 方 式 另 配 土 地 给 佛 院 作

重 建 用 途 ， 佛 院 仍 须 要 缴 付 地 价 。  

 

1 5 .  经 考 虑 上 述 各 点 后 ， 申 诉 专 员 的 结 论 是 ， 没 有 充 分 理

由 更 改 本 报 告 的 调 查 结 果 及 建 议 。  

 

 

 

 

申 诉 专 员 公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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